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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

境保护法》，指导各地开展入河入海排污口溯源，厘清入河入海排污口与污染源之间的对应关系，确定

入河入海排污口责任主体，有效管控入河入海污染物排放，保护和改善水环境质量，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入河入海排污口的溯源调查方法、责任主体确定及溯源结果记录要求。

本标准附录 A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海洋生态环境司、法规与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本标准生态环境部 2023年 10月 26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23年 11月 1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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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 溯源总则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入河入海排污口溯源调查方法、责任主体确定及溯源结果记录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指导地方各级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入河入海排污口责任主体组织开展、规范实施、

监督管理入河入海排污口溯源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凡是未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T 3836.1 爆炸性环境 第 1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

HJ 1233 入河（海）排污口排查整治 无人机遥感航测技术规范

HJ 1234 入河（海）排污口排查整治 无人机遥感解译技术规范

HJ 1310 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 名词术语

CJJ 6 城镇排水管道维护安全技术规程

CJJ 181 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59号）

《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指南》（建城〔2015〕130号）

《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排水口、管道及检查井治理技术指南（试行）》（建城函〔2016〕198号）

3 术语和定义

HJ 1310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4 开展溯源调查

4.1 非现场溯源

4.1.1 非现场溯源是通过资料查阅、水量平衡分析等方式确定入河入海排污口污水来源，明确入河入

海排污口责任主体的溯源方法。

4.1.2 非现场溯源适用于具有以下情况的入河入海排污口：

a） 排放去向明晰、能从航空遥感影像、排水管网图件等资料中直接解析的；

b） 对应关系明确，在入河入海排污口排查阶段能够明确污水来源的；

c） 相关管理部门提供溯源成果的。

4.1.3 非现场溯源资料收集宜包括所有可直接证明或辅助证明污染源与入河入海排污口关系的资料，

推荐清单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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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入河入海排污口溯源资料收集推荐清单

序号 资料类型 具体信息 资料来源

1 入河入海排污口排

查结果

排污口名称、经纬度坐标、已知的污水来源、设置时间、监测记

录、排放方式（管道、沟渠、涵洞）等，以及按 HJ 1233、HJ 1234
规定完成的航拍影像数据或者符合 HJ 1233、HJ 1234分辨率要求

的卫星遥感数据

自然资源、生态环

境、水行政主管部

门

2 相关审批/备案文件

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证或排污登记、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取

水许可、排水许可、水资源论证、防洪影响评价、排污口设置工

程可研报告、海域使用证以及入河入海排污口审批、登记或备案

等文件

自然资源、生态环

境、城镇排水、水

行政主管部门

3 排查范围内的空间

矢量数据

河流水系、海岸带、水功能区划及海洋功能区划矢量数据、沿河

沿海水体县区行政区划矢量数据，行政区划宜细化到村

自然资源、生态环

境、水行政主管部

门

4 污染源普查及环境

统计结果

涉水的工业污染源、农业污染源、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入河入海

排污口清单，包括名称、所在区县、排放去向、经纬度等基础信息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5 城镇排水管网分布

或普查结果

城镇排水管网矢量分布图（CAD格式），包括检查井经纬度坐标、

管材、埋深、排放污水类型等；排水管网报批报建信息；其他城镇

排水管网精细化数据或普查清单等

城镇排水主管部门

6 土地利用数据 河流水面、沟渠、水工建筑用地、滩涂等各类土地利用现状数据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4.2 现场溯源

4.2.1 现场溯源是通过现场踏勘或运用技术装备等科技手段确定入河入海排污口污水来源，明确入河入海

排污口责任主体的溯源方法。

4.2.2 现场溯源适用于具有以下情况的入河入海排污口：

a） 非现场溯源无法确定责任主体的；

b） 现有资料较为久远，资料中登载的责任主体情况可能发生变化的；

c） 位于建成区、城乡结合部及工业园区，排水关系复杂的。

4.2.3 对排污沟渠，宜以沟渠入河、入海的位置为起点，按照先主干后支干的顺序，逐步向上游进行溯源。

对排水管网，宜以管线入河、入海的位置为起点，按照先干管后支管的顺序，逐步向上游进行溯源。

4.2.4 入河排污口徒步排查人员分组宜以排污口或管线走向为依据，原则上每组排查人员沿同一条河流自

下游向上游溯源。入海排污口徒步排查的人员分组宜以海岸线走向为依据，原则上沿海岸线及入海河流划

片，每组排查人员在各自片区内先沿海岸线完成溯源，再沿入海河流自下游向上游溯源。溯源路线应避免

交叉或留有空白，保证有口皆溯。

4.2.5 对于建成区、城乡结合部及工业园区等排水关系复杂的区域，可结合城镇排水管理部门掌握的情况

和前期资料收集分析成果，现场确认排水户名称、排放方式、污水类型、排水口接入排水系统的检查井编

号和经纬度，以及管道连接状况、水流方向等信息。地面目视无法满足溯源要求时，宜采用管道检测仪器

进行探查，必要时可人工进入管道内部溯源。管道检测要求参照 CJJ 181。
4.2.6 常见技术溯源方法包括染色试验、彩色烟雾试验、泵站运行配合、管道检测、无人机航测、无人船

航测、同位素解析、图谱比对、线粒体 DNA 检测等。各方法定义、适用范围、技术要点、限制因素等参见

附录 A。《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指南》《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排水口、管道及检查井治理技术指南（试

行）》中提到的其他方法及技术要求可参照实施。通过快速检测或采样监测辅助开展溯源时，监测项目依

据溯源现场需求确定，应包含流量及疑似污水来源中的特征污染物。

4.2.7 溯源工作应以确保现场人员人身安全为前提。人工进入管道现场作业的，应注意防范中毒、缺氧、

燃爆、淹溺、坍塌以及掩埋等安全风险，符合 CJJ 6及《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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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安全规定，现场作业人员不得少于 2人。受涨潮落潮影响较大、容易出现海水倒灌情形的入海排污口，

人员不得进入。现场溯源相关设备安全性能应符合 GB/T 3836.1有关规定。

5 明确责任主体

5.1 按照“谁污染、谁治理”和政府兜底的原则，逐一明确排污口责任主体，建立责任主体清单。对于难

以分清责任主体的排污口，属地地市级人民政府组织开展溯源分析，查清排污口对应的排污单位及其隶属

关系，确定责任主体；经溯源后仍无法确定责任主体的，由属地县级或地市级人民政府作为责任主体，或

由其指定责任主体。

5.2 单一排放源入河入海排污口，其责任主体为排放该污水的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生产经营者。

5.3 多排放源入河入海排污口，可参考排水量占比、主要水污染物排放量占比、重金属及有毒有害物质排

放情况等，划分各自责任。

5.4 各地可根据管理实际，细化明确责任主体确定方法。

6 记录溯源结果

6.1 入河入海排污口溯源结果包括责任主体名称、联系人、联系方式等，溯源结束后通过全国入河入海排

污口监督管理信息化平台提交，纳入入河入海排污口管理台账。

6.2 溯源过程中形成的城镇排水关系图件、入河入海排污口快速检测和采样监测结果、管道检测结果报告、

同位素解析报告、图谱比对法溯源结果报告等有助于证明污水来源的资料，应纳入入河入海排污口档案。

6.3 溯源工作应与整治衔接，溯源过程中发现的需要整治的问题应予以记录。在溯源过程中立行立改的，

还应当记录具体整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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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入河入海排污口常用技术溯源方法

入河入海排污口常用技术溯源方法见表 A.1。

表 A.1 入河入海排污口常用技术溯源方法

序号 溯源方法 定义 适用范围 技术要点 限制因素

1 染色试验

一种利用染色剂在水中的移

动路径显示管道走向，确定污

水来源的溯源方法。

宜用于现场溯源。 应选用无毒、可降解的染色剂。
染色剂可能影响水质的

情况，不适宜采用。

2 彩色烟雾试验

一种利用彩色烟雾在管道中

的行径判断排水管道走向，确

定污水来源的溯源方法。

宜用于现场溯源。 应检查并确保管线内无易燃易爆气体。

管线可能存在沼气等易

燃易爆气体的情况，不适

宜采用。

3 泵站运行配合

一种通过关闭或开启特定泵

站，观察疑似排污管道、沟渠

内是否有明显水流变化，确定

排水管道中污水来源的溯源

方法。

宜用于现场溯源。 宜分组操作、实时联络观察水流变化。

泵站服务范围超过溯源

范围的情况，不适宜采

用。

4 管道检测

一种利用闭路电视监控系统、

管道机器人、管道潜望镜、探

地雷达、声呐等技术设备对排

水管道开展排查，确定污水来

源的溯源方法。

宜用于管网图纸缺失或错误、

管网管径小或存在其他安全

障碍的管道内部排查。

a） 管道检测具体技术规程按照 CJJ 181实施。

b） 管道检测后，形成的管道图件以及溯源过程中

发现的管道损坏、渗漏、淤积、堵塞或其他管

内特殊情况应留档保存。

管道内水位极高、淤泥厚

或存在障碍物时，不适宜

采用。

5 无人机航测

一种利用无人机遥感技术，对

露天管道、沟、渠、河流、滩

涂、湿地等排污通道开展排

查，确定污水来源的溯源方

法。

宜用于溯源范围跨度大、人工

徒步难以到达，或现场存在开

发区等企业较多、路障较多、

路途较远或其他人力难及的

情形。

a） 无人机航测工作应满足 HJ 1233、HJ 1234要求。

b） 无人机航测的相关影像资料应留档并提交。

桥下、树下、河岸垂直立

面等航测盲区以及无人

机禁飞区，不适宜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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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溯源方法 定义 适用范围 技术要点 限制因素

6 无人船航测

一种利用无人船搭载视频监

控、声呐探测等装备进行巡航

探测，确定污水来源的溯源方

法。

宜用于具备无人船通航条件

的区域。

a） 以无人船设备为载体，搭载视频监控设备、水

质传感器及声呐探测设备等，对人员无法到达

的区域进行视频监控、水质监测及河道、港口、

码头等水域的排口扫描，结合周边污染源数据

进行溯源追踪。

b） 无人船航测数据、水质监测数据应留档并提交。

闸坝落差大、水流湍急、

排污口附近水草密集、淤

泥堆积等不利于无人船

行驶的区域，不适宜采

用。

7 同位素解析

一种利用特定的化合物开展

同位素解析，确定污水来源的

溯源方法。

宜用于识别位于工业园区排

放特征污染物的入河入海排

污口污水来源。适用于已经开

展过 1:50000以上精度的水文

地质调查和排污口周边基础

环境状况调查，明确水体存在

特定的无机盐、重金属或有机

物污染，且污染物含有稳定同

位素，测试技术成熟的情形。

a） 根据调查区水文地质条件、潜在污染源类型和

分布特征，以及污染物成分，确定适宜的同位

素及水化学组合；制定采样计划，设计布点方

案；开展采样检测，解析采样结果。

b） 所采用的水文地质调查资料能够精确显示调查

区流域范围边界、径流补给和排泄条件、待查

排污口污水动态特征、污水化学特征等。排污

口周边基础环境状况调查资料应包含排污口受

纳水体中不同污染物的分布特征，以及潜在污

染源类型和分布位置等。

c） 同位素解析结果应留档并提交。

入河入海排污口排放污

水中无特征污染物时，不

适宜采用。

8 图谱比对

一种通过比较水体中不同污

染物的光谱或者质谱识别污

水来源的溯源方法，包括水质

指纹溯源法、水基因溯源法、

质谱溯源法等。

宜用于识别工业源、生活源及

农业源等污水类型差异较大

的入河入海排污口污水来源。

a） 建立污染源特征荧光光谱、全光谱、质谱等图

谱库。

b） 识别排污口排放污水的光谱或质谱特征，在图

谱库中比对出相似特征的污染源，确定排污口

主要污水来源。

c） 针对本地信息建立的图谱库可有效提升溯源判

断能力。

d） 水质检测结果、图谱库及图谱识别结果应留档

并提交。

排放污水成分差异较小

的入河入海排污口，不适

宜采用。

9 线粒体 DNA检

测

一种通过分析水体中粪便的

线 粒 体 脱 氧 核 糖 核 酸

（ Deoxyribonucleic acid ，

DNA），以粪便中线粒体 DNA
的种属特异性确定污水来源

的溯源方法。

宜用于识别污水中粪便污染

来源。

a） 通过监测水体中线粒体 DNA的种属特异性，与

上游人类、畜禽粪便进行比对，确定污水来源。

b） 线粒体 DNA检测结果应留档并提交。

排放非生活或养殖废水

的入河入海排污口，不适

宜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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